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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廊坊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 

本文件起草单位：廊坊市电梯安装维护行业协会、河北省特种设备技术检查中心廊坊分中心、河北

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廊坊分院、廊坊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兵、李秀璞、张嘉桓、王培沣、陈雪阳、弓建东、朱建鹏、孙国庆、刘鹏、

李淑翠、谢正川、张令依、王培玲、周颉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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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检查与维护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以下简称场车）的检查与维护要求、维护服务及档案管理

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特种设备目录内场车的检查和维护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6104.1  工业车辆  术语和分类  第1部分：工业车辆类型 

GB/T 18384  电动汽车安全要求 

GB/T 18849  机动工业车辆 制动器性能和零件强度 

GB/T 42611  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制动性能试验方法 

TSG 81—2022  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安全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   

除道路交通、农用车辆以外仅在工厂厂区、旅游景区、游乐场所等特定区域使用的专用机动车辆，

包括叉车和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 

[来源：TSG 81—2022，1.2] 

 

叉车   

通过门架和货叉将载荷起升到一定高度进行堆垛作业的自行式车辆，包括平衡重式叉车、前移式叉

车、侧面式叉车、插腿式叉车、托盘堆垛车和三向堆垛车，不包括可拆卸式属具。 

[来源：TSG 81—2022，1.2.2] 

注： 关于叉车种类也可参见GB/T 6104.1。 

 

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   

包括观光车和观光列车。观光车，是指具有4个以上（含4个）车轮的非轨道无架线的非封闭型自行

式乘用车辆，包括蓄电池观光车和内燃观光车。观光列车，是指具有8个以上（含8个）车轮的非轨道无

架线的，由一个牵引车头与一节或者多节车厢组合的非封闭型自行式乘用车辆，包括蓄电池观光列车

（驱动方式为电动机，且动力源为锂电池组）和内燃观光列车。 

[来源：TSG 81—20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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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服务   

对场车主要受力结构件、安全保护装置、工作机构、操纵机构、控制系统等的清洁、润滑、检查、

调整、更换易损件和失效的零部件的工作，包括日常维护、年度维护及故障应急响应服务。 

 

日常检查  

在场车每日投入使用前，按照使用维护说明书的要求进行的检查。 

 

月度检查  

至少每月对场车整车工作性能、动力系统、转向系统、起升系统、液压系统、制动功能、安全保护

和防护装置、防止货叉脱出的限位装置（如定位锁）、载荷搬运装置、车轮紧固件、充气轮胎的气压、

警示装置、灯光、仪表显示等的检查。 

 

年度检查   

在日常、月度检查基础上，至少每年对场车主要受力结构件的变形、裂纹、腐蚀，以及其焊缝、铆

钉、螺栓等的连接，主要零部件的变形、裂纹、磨损，指示装置的可靠性和精度，电气和控制系统功能

的检查。 

 

作业人员   

场车使用单位授权或委托的专业人员。 

4 检查与维护要求 

通则 

4.1.1 使用单位应根据场车的使用频次、环境条件状况，确定检查和维护周期。 

4.1.2 使用单位应根据场车具体型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安全技术规范及相关标准、使用检查维护

说明书的要求，选择检查和维护的项目。 

4.1.3 场车的检查和维护由作业人员实施。 

4.1.4 场车的检查顺序应遵循“日常检查→月度检查→年度检查”，上一层级检查发现严重隐患时，

需暂停使用并优先处理，检查和维护内容与要求见本文件表 A.1。 

4.1.5 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的检查和维护内容与要求见本文件表 B.1。 

4.1.6 检查和维护发现异常情况，应当及时处理，并且记录，记录存入安全技术档案。 

日常检查 

4.2.1 使用单位在场车每日投入使用前，按照使用维护说明书的要求进行日常出车前试运行检查，并

且记录，存入安全技术档案。 

4.2.2 使用单位在使用过程中还应加强对场车的巡检，并且形成使用记录，存入安全技术规范。巡检

内容至少包括： 

a) 场车作业人员须取得相应项目作业人员证； 

b) 观光车辆上配备灭火器，并且在有效期； 

c) 在爆炸性环境使用叉车时，遵守有关部门对防爆安全的管理规定； 

d) 场车不得进入不符合作业环境要求的区域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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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试运行检查记录； 

f) 叉车不得载客运行； 

g) 叉车设有搭载随乘人员设施的车辆，人数不得超过允许随乘人数； 

h) 叉车司机视线不良或者受阻时，叉车司机是否低速运行或者在专人指挥下低速行驶； 

i) 超载、超速运行（观光车速度＞30km/h，叉车速度＞15km/h）； 

j) 司机过度疲劳、饮酒后或者患病有碍安全操作时，严谨操作车辆； 

k) 应按照观光车辆行驶路线图在行驶路线上设置醒目的行驶路线标志； 

l) 观光车辆的行驶路线图，应当在乘客固定的上下车位置明确标识。 

4.2.3 场车的日常检查由作业人员实施。 

4.2.4 场车的日常巡检由安全管理人员实施。 

月度检查 

4.3.1 场车的月度检查由作业人员实施。 

4.3.2 月度检查应当按本文件和产品使用维护说明书的要求进行。发现异常情况，应当及时处理，并

且记录，记录存入安全技术档案。 

年度检查 

4.4.1 场车的年度检查由使用单位的场车安全管理人员负责组织实施，或者委托其他专业机构实施。

如果委托其他专业机构进行，应当签订相应合同，明确责任。 

4.4.2 年度检查应当按本文件和产品使用维护说明书的要求进行。发现异常情况，应当及时处理，并

且记录，记录存入安全技术档案。 

4.4.3 场车出现故障或者发生异常情况，使用单位应当停止使用，依照年度检查项目对其进行全面检

查，消除故障隐患，并且记录，记录存入安全技术档案。 

4.4.4 场车存在严重事故隐患，无改造、修理价值的，或者达到相关标准规定报废条件的，使用单位

应当依法履行报废义务，采取必要措施消除该场车的使用功能，并且注销使用登记。 

5 维护服务 

通则 

使用单位无能力维护时，应当委托场车生产单位或具有维护能力的单位实施，应签订相应维护合同，

明确责任。 

维护合同的签订 

5.2.1 签订维护合同前，使用单位应对维护单位的资质和能力进行评价，确保合同履行期间维护工作

的顺利进行。 

5.2.2 维护单位应按安全技术规范、标准和场车使用维护说明书的要求对场车实施维护，在施工现场

落实安全防护措施。 

5.2.3 使用单位应在签订合同时留存维护单位的资质证明复印件（包括特种设备维修许可证），并存

档备查。 

编制维护计划 

5.3.1 场车维护单位应依据合同约定，编制日常、季度、半年度和年度维护计划。维护计划至少应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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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单位名称、地址、维护人员、维护项目、维护时间。 

5.3.2 维护计划内容宜符合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要求。 

5.3.3 维护单位应按照维护计划开展维护服务。 

6 档案管理 

进行日常检查、月度检查和年度检查时，应当记录。检查记录至少包括： 

a) 车辆基本情况（型号、产品编号、车牌号、主参数以及制造或改造单位等）； 

b) 日常检查、月度检查和年度检查日期、作业人员（签字）； 

c) 本文件附录 A、附录 B中的项目。 

日常检查、月度检查和年度检查记录至少保存 5 年；场车报废后，相关档案需额外保存 2年。 

日常检查、月度检查和年度检查可以采用无纸化记录形式，但是内容必须符合本文件。存储的无

纸化检查和维护记录数据不得有任意修改，无纸化记录应采用区块链技术或加密存储，确保数据不可篡

改，并每日备份至独立服务器，确保储存数据的客观、公正和安全，并可进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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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叉车检查与维护内容与要求 

叉车检查与维护内容与要求见表A.1。 

表A.1 叉车检查与维护内容与要求 

序号 项目 检查基本内容与要求 
处置

方式 

检查周期 

日常 月度 年度 

1 制造资料 
生产许可证、型式试验证书、型式试验报告、产品质量合格证明、使用维护说

明书、整机和部件防爆合格证（带防爆功能叉车）应齐全 

整改

完善 

  ○ 

2 改造资料 
生产许可证、施工告知证明材料、改造后的产品质量合格证明、首次检验或者

上一周期的定期检验报告、改造项目清单应齐全 
  ○ 

3 使用资料 
上一周期的定期检验报告、最近一次的自行检查记录或者报告、场车使用记

录、维护记录、运行故障和事故记录应齐全 
  ○ 

4 

整车外观 

车架易见部位应有清晰的永久编号，且与有关资料一致 完善  ○ ○ 

5 
防爆功能的叉车应在明显部位设置和车辆体积相适合的永久性“Ex”标志和使

用说明牌 
完善 ○ ○ ○ 

6 仪表或者指示器应指（显）示清晰醒目、灵敏有效 完善 ○ ○ ○ 

7 车身应周正，各部件齐全、完整，连接紧固，无缺损 维护 ○ ○ ○ 

8 应将车牌固定在车辆明显部位，车牌编号与使用登记信息一致 完善 ○ ○ ○ 

9 
主要受力结

构件 

主要受力结构件（门架、车架、货叉、货叉架）的焊缝不得有可见的漏焊、裂

纹、烧穿、严重咬边等缺陷 
维护 ○ ○ ○ 

10 
主要受力结构件（门架、车架、货叉、货叉架）应无明显变形、裂纹和锈蚀，

螺栓等连接件不应缺少和松动 
维护 ○ ○ ○ 

11 主要零部件 主要零部件无变形、裂纹，磨损不超限 维护  ○ ○ 

12 
铭牌和安全

标志 
铭牌、载荷曲线、安全标志应清晰 

整改

完善 
 ○ ○ 

13 

动力系统 

蓄电池叉车的电池金属盖或者非金属盖的金属部件与蓄电池带电部分之间应有

30 mm以上的间隙；若盖板和带电部分被有效绝缘，则其间隙至少有10 mm 
调整  ○ ○ 

14 
罩壳处（如牵引蓄电池或者发动机罩）防止意外关闭的装置永久地固定在车辆

上或者安装在车辆的安全处 

整改

完善 
○ ○ ○ 

15 发动机（行走电机）应运转平稳，异响，能正常启动、熄火（关闭） 维护 ○ ○ ○ 

16 动力系统线路应无漏电现象，管路应无漏水、漏油现象 维护 ○ ○ ○ 

17 发动机（行走电机）的安装应牢固可靠，连接部分无松动、脱落、损坏 维护  ○ ○ 

18 车辆配置车用气瓶时，气瓶应在检验有效期内 维护  ○ ○ 

19 

传动系统 

静压传动叉车，只有处于制动状态时才能启动发动机 维护 ○ ○ ○ 

20 机械传动和液力传动的内燃叉车，传动装置处于接合状态时，不能启动发动机 维护 ○ ○ ○ 

21 传动系统及其零部件运转平稳，不应有异常声响 维护 ○ ○ ○ 

22 变速箱不应有自动脱挡、串挡现象，运行正常，倒挡可靠 维护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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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叉车检查与维护内容与要求（续） 

23 

行驶系统 

同一轴上的轮胎规格和花纹应相同 维护  ○ ○ 

24 轮辋应完整无损，螺栓、螺母应齐全紧固 维护 ○ ○ ○ 

25 前后桥与车架的连接应紧固 维护  ○ ○ 

26 

充气轮胎胎面和胎壁应无长度超过25 mm或者深度足以暴露出轮胎帘布层的破裂和

割伤，胎压正常；实心轮胎（包括工业脚轮和车轮轮胎）应无胶层气泡和脱层、

钢圈与胶层松脱等缺陷 

维护 ○  ○ 

27 
转向系统 

转向系统应工作正常 维护 ○ ○ ○ 

28 转向装置各机件应无缺陷 维护 ○ ○ ○ 

29 液压系统 液压系统各部位应无泄漏现象 维护 ○ ○ ○ 

30 制动系统 行车、驻车制动系统功能正常,设置与出厂或改造后一致 维护 ○ ○ ○ 

31 

电气和控制
系统 

启动开关装置功能正常 维护 ○ ○ ○ 

32 照明和信号装置应功能完好 维护 ○ ○ ○ 

33 电动叉车的紧急断电开关不应自动复位且能切断所有驱动部件电源 维护 ○ ○ ○ 

34 蓄电池叉车电源插接器上防止接反的定向防护功能有效 维护 ○ ○ ○ 

35 电气部件和线路的带电部分应无不正常裸露 维护 ○ ○ ○ 

36 

工作装置检
查 

操纵杆功能正常，设置与出厂或改造后一致 调整 ○ ○ ○ 

37 能够完成一个以上功能的控制装置，每个单独功能都应有清晰标志 维护  ○ ○ 

38 控制装置应操作灵活，被释放时，应自动回到中位，并且停止相应的载荷移动 维护 ○ ○ ○ 

39 货叉固定装置完好 维护 ○ ○ ○ 

40 各运动机构应配合良好，无异响，运动无阻滞现象 维护  ○ ○ 

41 起升链条应完整无裂纹，无变形，连接配合良好，工作灵敏可靠 维护  ○ ○ 

42 

安全保护与

防护装置 

出厂设置的声响警示装置（如喇叭、倒车蜂鸣器）、后视镜、起升装置防越程装
置、挡货架、视频监视装置、安全带等防护约束装置、护顶架（司机室）、刮水
器、下降限速装置、门架前倾自锁装置、防爆管装置、车轮挡泥板完好有效 

完善  ○ ○ 

43 
没有安装护顶架的带有折叠站板的步驾式叉车，当其侧面防护装置处于保护位置
时，能防止起升高度大于1800 mm 

调整  ○ ○ 

44 步驾式叉车舵柄上配置的碰撞保护装置应可靠有效 维护  ○ ○ 

45 带站驾板的步驾式叉车站板保护装置应有效 维护  ○ ○ 

46 
检查带站驾板的步驾式叉车，站板保护装置和司机侧面围护装置处于保护位置
时，叉车的允许速度才可以超过6 km/h 

调整  ○ ○ 

47 安全监控装

置 

司机坐（站）姿状态感知系统功能有效 维护 ○ ○ ○ 

48 司机权限信息采集器功能有效 维护 ○ ○ ○ 

49 

防爆性能 

（仅防爆型

叉车） 

防爆电气部件外壳应无损伤，透明件无裂纹，结合面应紧固严密，紧固件应无锈

蚀、缺损 
维护 ○ ○ ○ 

50 
车辆上所有大于100 cm²的金属部件应等电位地连接到车架上，并且最终通过非火
花导电带、导电轮胎等方式与大地良好导通 

维护 ○ ○ ○ 

51 
蓄电池箱体上的“Ex”标志和“危险场所严禁打开”字样的警告牌显示清晰，箱
体和箱盖应用专用工具才能打开 

维护 ○ ○ ○ 

52 
进气管道、排气管道不应有裂纹；手动操作进气系统的进气截止阀时，发动机应
能可靠停机 

维护 ○ ○ ○ 

53 防爆叉车货叉的无火花材料包覆不应有缺损 维护 ○ ○ ○ 

54 
检查以下项目符合要求：蓄电池及电源装置安装及连接的符合性，电路连接及其
性能的可靠性，电缆引入装置的密封性，外壳多余孔的封堵 

维护 ○ ○ ○ 

55 
制动性能试

验 

(1)以无载状态在作业区域中较大坡道上进行试验；在没有驾驶员协助的情况
下，停车制动器应能将车辆可靠候放 
(2)制动器操作力应满足GB/T 18849的要求 

维护  ○ ○ 

56 
各式行车制动器，以无载工况和检验现场实际可达到的最大车速进行制动试验，
行车制动器应使车辆完全停止，所测的制动距离应符合本文件附录C表C.1的规定 

维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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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检查与维护内容与要求 

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检查与维护内容与要求见表B.1。 

表B.1 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检查与维护内容与要求 

序

号 
项目 检查基本内容与要求 

处置

方式 

检查周期 

日常 月度 年度 

1 制造资料 生产许可证、型式试验证书、产品质量合格证明、使用维护说明书应齐全 

整改

完善 

  ○ 

2 改造资料 
生产许可证、施工告知证明材料、改造后的产品质量合格证明、首次检验或者上

一周期的定期检验报告、改造项目清单应齐全 
  ○ 

3 使用资料 

上一周期的定期检验报告、最近一次的自行检查记录或者报告、场车使用记录、

维护记录、运行故障和事故记录等、本周期内修理的自检报告、相关技术资料、

修理单位的生产许可证（如涉及）应齐全 

  ○ 

4 结构型式 检查车辆的主参数、主要结构型式与技术资料的描述是否一致 完善   ○ 

5 

整车外观 

车架易见部位应有清晰的永久编号，且与有关资料一致 完善  ○ ○ 

6 座椅固定可靠 维护 ○ ○ ○ 

7 每节车厢应配备在有效期内的灭火器，并且妥善固定、便于取用 整改  ○ ○ 

8 仪表及警示装置功能有效，显示正常 维护 ○ ○ ○ 

9 车辆应整洁，车身周正，各部分机件齐全、完整 维护 ○ ○ ○ 

10 车牌固定应在车辆明显部位，车牌编号与使用登记信息一致 维护 ○ ○ ○ 

11 

主要受力结

构件 

车架应无明显变形、裂纹和锈蚀，螺栓和铆钉等联接件不应缺少和松动 维护 ○ ○ ○ 

12 
主要受力结构件的焊缝外部宏观检查，不得有可见的漏焊、裂纹、烧穿、严重咬

边等缺陷 
维护  ○ ○ 

13 
主要零部件 

行走电机的绝缘等级应不低于F级 维护   ○ 

14 挡风窗玻璃完好 维护 ○ ○ ○ 

15 
铭牌和安全

标志 

产品铭牌和“系好安全带”、“灭火器”、“车未停稳前请勿下车”的图文安全

标志见应清晰可见 
维护 ○ ○ ○ 

16 观光列车牵

引连接装置

及二次保护

装置 

牵引连接装置的止退装置和观光列车的防脱开装置、二次保护装置功能正常 维护 ○ ○ ○ 

17 牵引连接装置的机械连接件应无明显变形、裂纹和锈蚀 维护 ○ ○ ○ 

18 主要参数 
车辆的额定载客人数、牵引车头座位数、车厢总节数、每节车厢座位数、牵引车

头及每节车厢的车轮数与出厂或改造后技术资料的描述一致 
维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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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检查与维护内容与要求（续） 

序

号 
项目 检查基本内容与要求 

处置

方式 
检查周期 

19 

动力系统 

发动机（行走电机）应运转平稳，无异响，能正常启动、熄火（关闭） 维护 ○ ○ ○ 

20 动力系统线路应无漏电现象，管路应无漏水、漏油现象 维护  ○ ○ 

21 发动机（行走电机）的安装应牢固可靠，连接部分无松动、脱落、损坏 维护  ○ ○ 

22 

动力源为蓄电池的车辆，蓄电池金属盖或者非金属盖的金属部件与蓄电池带电部

分之间应有30 mm以上的间隙；若盖板和带电部分被有效绝缘，则其间隙至少有10  

mm 

整改  ○ ○ 

23 车辆配置车用气瓶时，气瓶应在检验有效期内 维护  ○ ○ 

24 

传动系统 

传动系统及其零部件应运转平稳，运行中无振抖、无异响 维护 ○ ○ ○ 

25 变速箱不应有自动脱挡、串挡现象，运行正常，倒挡可靠 维护 ○ ○ ○ 

26 离合器应分离彻底，接合平稳，工作时无异响、抖动和不正常打滑 维护 ○ ○ ○ 

27 
采用自动变速箱的内燃观光车辆，只有当变速箱换挡装置处于停车挡（或空挡）

时方可启动发动机（具有自动启停功能的车辆除外） 
维护 ○ ○ ○ 

28 

行驶系统 

同一轴上的轮胎规格和花纹应相同 维护  ○ ○ 

29 轮辋完整无损，螺栓、螺母齐全紧固 维护 ○ ○ ○ 

30 
充气轮胎胎面和胎壁应无长度超过25 mm或者深度足以暴露出轮胎帘布层的破裂和

割伤 
维护 ○  ○ 

31 轮胎应无影响使用的缺损、异常磨损和变形，胎面磨耗量不得超出磨耗标志要求 维护 ○ ○ ○ 

32 前后桥与车架的连接应紧固 维护  ○ ○ 

33 

转向系统 

转向限位装置功能完好 维护 ○ ○ ○ 

34 转向系统应工作正常 维护 ○ ○ ○ 

35 转向装置各机件应无缺陷 维护 ○ ○ ○ 

36 

制动系统 

制动系统启动气压不足报警功能有效 维护  ○ ○ 

37 行车、驻车制动系统功能正常，设置与出厂或改造后一致 维护  ○ ○ 

38 
观光列车车厢与牵引车头意外脱离后，车厢应能自行制动，牵引车头的制动仍应

有效 
维护  ○ ○ 

39 
液压式制动器的制动系统不应漏油或者进入空气，气液综合式制动器的制动系统

不应漏油或者漏气 
维护  ○ ○ 

40 电气和控制

系统 

检查紧急断电装置、前照灯、制动灯、转向灯、开关装置，应功能完好 维护 ○ ○ ○ 

41 检查电动车辆的电气系统，双线制应有效 维护 ○ ○ ○ 

42 
安全保护和

防护装置 

检查声响警示装置（如喇叭）、防护约束装置（如安全带）、安全拉手、乘客上

下车入口处的安全防护装置、后视镜、刮水器、安全员专用座椅、安全员与司机

双向沟通装置完好有效 

维护 ○ ○ ○ 

43 
安全保护和

防护装置 

检查与运行方向相反布置、位于车辆最后部的乘客座位应装设保护围栏等安全防

护装置，齐全、有效 
维护 ○ ○ ○ 

44 
观光列车视

频监控装置 

观光列车视频监控装置能清晰监测到车内乘客、道路及周边环境，视频存储时 

间应不少于72 h 
维护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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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检查与维护内容与要求（续） 

序

号 
项目 检查基本内容与要求 

处置

方式 
检查周期 

45 

作业环境 

车辆的行驶路线中，任意连续20 m路段的平均坡度不应超过最大行驶坡度。最大

行驶速度应符合附录B的取值范围 
整改  ○ ○ 

46 
车辆的行驶路线中不得存在爆炸性环境，路面边沿3 m（弯道处为4.5 m）内有悬

崖、深谷、深沟或水域的路段，应设置路侧护栏 
整改 ○ ○ ○ 

47 
最大行驶速

度测定 
观光车辆在无载状态下测定的最大行驶速度应符合附录D的取值范围 维护   ○ 

48 

制动性能试

验 

观光车在无载状态时，变速箱置空档（如有时），发动机熄火，或关闭运行电动

机。如手操纵时，应以不大于400 N的力；如脚操纵时，应以不大于500 N的力拉

紧制动，停在规定的坡道上，驻车制动性能可靠 

维护   ○ 

49 

（1）观光车辆行车制动距离应符合附录C.2要求 

（2）制动过程中观光车辆的任何部位（不计入车宽的部位除外）不应超出附录7

规定宽度的试验通道的边缘线 

（3）行车制动在产生最大制动效能时的踏板力应不大于700 N 

注： 制动性能详细试算方法参见GB/T 42611。 

维护   ○ 

50 
电动车辆电

气安全试验 

（1）铅酸电池，其冷态绝缘电阻用500 v兆欧表测量应不低于50 kΩ 

（2）其他动力蓄电池的绝缘电阻应满足GB 18384中的要求，对可能发生电解液

泄漏的动力蓄电池，其爬电距离应满足GB 18384的要求 

（3）电器设备载流部分的冷态绝缘电阻在正常使用温度、湿度小于95％的条件

下用500 V兆欧表测量应不低于0.5 MΩ 

维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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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制动距离范围 

C.1 叉车 

叉车制动距离范围见表C.1。 

表C.1 叉车制动距离范围 

设备 制动距离S0（m） 

叉车初速度v(km/h) v≤5 5＜v≤13.4 v＞13.4 

额定起重量＜16000kg或满载 

质量＜35000kg，两者取最大值 
S0＜0.15v+v²/23.6 S0＜0.15v+v/4.7 S0＜0.15v+v²/63.6 

额定起重量≥16000kg或满载 

质量≥35000kg 
S0＜0.15v+ v²/19.1 S0＜0.15v+v/3.8 S0＜0.15v+v²/50.9 

注： 试验应在干燥沥青路面（摩擦系数≥0.7）、无载荷状态下进行。 

C.2 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 

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制动距离范围见表C.2。 

表C.2 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制动距离范围 

设备 制动初速度（km/h） 满载检验制动距离要求（m） 空载检验制动距离要（m） 试验通道宽度（m） 

18km/h≤最大设计车速 

≤30km/h的观光车 
20 ≤6.0 ≤5.0 

车体设计宽度+0.4 最大设计车速＜18km/h 

的观光车 
10 ≤3.5 ≤2.5 

观光列车 10 ≤4.5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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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观光车辆最大行驶坡度和最大运行速度取值范围 

观光车辆最大行驶坡度和最大运行速度取值范围见表D.1。 

表D.1 观光车辆最大行驶坡度和最大运行速度取值范围 

设备 最大行驶坡度i(%) 最大运行速度(km/h) 

观光车 
i≤10 ≤30 

10＜i≤15 ≤20 

观光列车 
i≤4 ≤20 

4＜i≤7 ≤10 

 


